
第一节 重要 声 明与提 示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玲珑轮胎”）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
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 2020 年 11 月 18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 .com.cn）的本公司增发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募集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股票 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322 号）核准，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开发行了 63,798,000股 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31.21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1,135,580.00元（含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方式采取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 年 11 月 19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 A 股股东实行优先配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
A 股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
足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根
据承销协议的约定进行余额包销。

经上交所同意，本次发行的 63,798,000 股 A 股股票将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均为无流通限制及
无锁定安排的股份。

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11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
发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摘要》《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募集说明书》。

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1、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2、上市时间：2020 年 12 月 11 日
3、股票简称：玲珑轮胎
4、股票代码：601966
5、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1,373,512,412 股
6、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63,798,000 股
7、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本次公开增发前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玲珑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自公司本次增发新发股份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减持玲珑轮胎股份，若减持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8、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63,798,000 股
9、股份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0、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本次上市的股份限售情况如下：

类别 配售股数（股 ） 占本次增发股数比例 （%） 限售情况
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部分
原无限售条件 A 股股东 13,249,341 20.77 无持有期限制
原有限售条件 A 股股东 - - -
除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外剩余部分
网上申购 14,903,000 23.36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下申购 35,645,659 55.87 无持有期限制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 - -
合计 63,798,000 100.00 无持有期限制

参与本次公开增发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遵照《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
定，如在本次股票发行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变动遵照《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执行。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第三节发行 人 、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 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中文）：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英文）：Shandong� Linglong� Tyre� Co. , � Ltd.
股票简称：玲珑轮胎
股票代码：601966
上市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总股本：1,373,512,412 股（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王锋
成立日期：2010 年 6 月 28 日由玲珑有限整体变更设立
玲珑有限成立于 1994 年 6 月 6 日
住所：招远市金龙路 777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招远市金龙路 777 号
邮政编码：265406
联系电话：0535-8242369
传真号码：0535-3600085
互联网网址：http ://www.linglong.cn/
电子信箱： linglongdsb@linglong.cn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轮胎制造；轮胎销售；橡胶制品制造；橡胶制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实验分析仪器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批发；汽车新车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汽车租赁；二手车经

销；润滑油销售；塑料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仪器仪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610,594,691 44.45
2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 201,400,000 14.66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527,308 2.59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
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51,859 1.01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2,357,927 0.90
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9,226,870 0.67
7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192,951 0.67
8 中基兰德（北京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8,821,503 0.64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033,382 0.58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229,659 0.53

合计 916,236,150 66.71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姓名 所任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数（股）
王锋 董事长、总裁 - -
王琳 董事 - -
刘占村 董事 - -
王显庆 董事 - -
张琦 董事 - -
杨科峰 董事 250,000 250,000
孙建强 独立董事 - -
刘惠荣 独立董事 - -
温德成 独立董事 - -
温波 监事会主席 - -
曹志伟 监事 - -
赵华润 职工代表监事 - -
李伟 副总裁、财务总监 250,000 250,000
吕晓燕 副总裁 255,441 255,441
冯宝春 副总裁 250,000 250,000
孙松涛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250,000 250,000
合计 1,255,441 1,255,44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持有玲珑集团、英诚贸易股权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
持股的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在玲珑集团的出资额 （万元） 持有玲珑集团股权比例（%）
王锋 2,341.50 19.51
王琳 1,200.00 10.00
刘占村 240.00 2.00
王显庆 240.00 2.00
温波 240.00 2.00
张琦 90.00 0.75
杨科峰 70.50 0.59
冯宝春 24.00 0.20
姓名 在英诚贸易的出资额 （港元） 持有英诚贸易股权比例（%）
王锋 30.00 30.00
王琳 19.00 19.00

本次发行前后，玲珑集团、英诚贸易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发行前持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数（股）
玲珑集团 609,362,876 610,594,691
英诚贸易 201,400,000 201,400,000

三、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前 10 名 A 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 持股比例（%）
1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610,594,691 44.45
2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 201,400,000 14.66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5,527,308 2.59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弹性

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51,859 1.01
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12,357,927 0.90
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9,226,870 0.67
7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9,192,951 0.67
8 中基兰德 （北京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8,821,503 0.64
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033,382 0.58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瑞丰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229,659 0.53

合计 916,236,150 66.71
（二）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王氏家族，其成员为王希成、张光英、王锋和王琳，其中王希成和张光英系夫妻关系，王希成与王

锋、王琳系父子关系，张光英与王锋、王琳系母子关系，王锋和王琳系兄弟关系。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
王希成、张光英、王锋和王琳分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玲珑集团 51%、4.425%、19.51%和 10%的股权。 此外，王希成、王锋和王
琳还分别持有英诚贸易 51%、30%和 19%的股权。 王氏家族通过玲珑集团和英诚贸易间接控制玲珑轮胎 67.51%的股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王希成先生的基本情况为：身份证号码为 37062419481130****，中国国籍，住所为山东省招远市泉山路 69号；
张光英女士的基本情况为：身份证号码为 37062419470712****，中国国籍，住所为山东省招远市泉山路 69号；
王锋先生的基本情况为：身份证号码为 37068519720625****，中国国籍，住所为山东省招远市泉山路 69号；
王琳先生的基本情况为：身份证号码为 37068519750107****，中国国籍，住所为山东省招远市泉山路 69号。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额（股 ） 比例（%） 股份数额（股 ）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2,553,600 0.96 12,553,600 0.91
1、国有法人持股 - - - -
2、其他内资持股 12,553,600 0.96 12,553,600 0.91
其中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12,553,600 0.96 12,553,600 -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297,160,812 99.04 1,360,958,812 99.09
1、人民币普通股 1,297,160,812 99.04 1,360,958,812 99.09
2、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三、普通股股份总数 1,309,714,412 100.00 1,373,512,412 100.00

第四节本次 股票发行 情况
一、本次发行情况
1、证券类型：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1.00 元
3、发行数量：63,798,000 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4.64%。
4、发行价格：31.21 元 / 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刊登日即 2020 年 11 月 18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玲珑轮胎 A 股股票均价。
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27.5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5、发行方式：本次发行为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增发。本次发行采取向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原 A 股股东优先配售剩余部

份采用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的部分由主承销商根据
承销协议的约定进行余额包销。

6、募集资金：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1,135,58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
额为 1,978,617,490.00 元。

7、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12,518,090.00 元，每股发行费用为 0.01 元。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11,000,000
律师费用 584,906
会计师费用 500,000
信息披露费用 313,375
发行手续费用 119,809
合计 12,518,090

注：上述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9.47 元（按照 2019 年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后每股收益：1.13 元（按照 2019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二、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1,135,580.0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余额 1,978,617,490.00 元已由安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20)第 1050 号《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
公司增资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验资报告》。

第五节 财务 会 计资料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普华永道对公司 2017 年度 、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 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2018）第

10092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9）第 10092 号和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0）第 10092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20 年 1-6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公告的募集说明书中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募集说明书。

二、2020 年 1-6 月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元 ） 11,096,895,185 10,606,499,517 4.62
流动负债（元 ） 12,058,500,052 10,752,978,679 12.14
总资产（元） 27,388,246,835 26,580,638,028 3.0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11,524,730,755 11,025,546,823 4.53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9.60 9.19 4.46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元） 8,243,651,275 8,309,851,754 -0.80
营业利润（元 ） 949,172,563 752,082,059 26.21
利润总额（元 ） 944,352,676 765,136,841 23.42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净利润（元） 896,510,227 725,117,422 23.6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 823,744,198 654,449,916 25.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6 0.60 26.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9 0.55 2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78 7.12 9.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益率（ %） 7.15 6.43 11.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1,274,491,697 1,076,063,918 18.4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 0.90 18.44

三、财务信息的查阅
投资者欲了解公司的详细财务资料，敬请查阅公司财务报告。 投资者可浏览上交所网站（http ://www.sse .com.cn）查阅

上述财务报告。
第六节 其他 重 要事项

自募集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公司本次发行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二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包括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

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三 )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资金未被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行为；
(六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或股权 )购买、出售及置换行为；
(七 )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 )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 )本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 节上市 保荐机 构 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炎勋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保荐代表人：韩志广、高志新
项目协办人：赵跃
项目组成员：林文楷、邹静姝、李卓群
联系电话：0755-82825427
传真：0755-82825424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 认为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9 年 4 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同意推荐本公司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发行人 ：山东 玲 珑轮胎 股份有 限公 司
保荐机构 （主 承 销商 ） ：安 信证券股份 有 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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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诉与反诉法院已立案受理（一审）
●本次诉讼事项概况：2020 年 5 月，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香江控股”、“公司”或“上市公司”）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与国兴

环球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环球”）签订的相关协议以及请求国兴环球支付及
返还相关款项。（诉讼事项具体内容请见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披露的 2020-032 号《关
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向法院申请变更相关诉讼请求，同时申请追加河北
香河环保产业园管理委员会为本案被告、香河县人民政府为本案第三人。 2020 年 12 月，香江控
股接到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上述诉讼被告国兴环球提出民事反诉，具体事项内容请见下
文详述。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市公司为本诉原告，同时为反诉被告。
●涉案的金额：本诉涉及人民币 92,194,480 元及其资金占用利息、诉讼费等；反诉涉及人民

币 71,230,641.40 元（不含资金占用利息）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判断本案对公司

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影响需以后续法院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针对本次诉讼事项，上市公司将按分阶段披露原则持续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本次反诉事项的本诉情况
（一） 原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公司”或“上市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 3046 号香江金融大厦 32 楼 -A1
法定代表人：翟美卿
（二） 被告
被告 1：国兴环球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环球”）
住所地：河北香河环保产业园区家具景观大道北侧规划 E6 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胡晓丹
被告 2：河北香河环保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原名称：香河县家具制造业基地管理委员会、

中国北方家具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河管委会”）
住所地：香河县香五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张显民，管委会主任。
第三人：香河县人民政府
住所地：香河县迎宾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齐泽旭，县长
（三）诉讼机构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原告诉讼请求
1、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4 月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内容，诉讼请求如下：
（1）解除原告与被告于 2010 年 4 月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2）被告立即向原

告返还 127,237,280 元。

（3）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 127,237,280元为基数，2011
年 2月 23日起至 2019年 8月 19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的利息计算，2019年 8月 20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暂计至 2020年 4月 10日为 61,775,436.52元）。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以上金额合计 189,012,716.52 元）
2、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同时申请追加河北香河环保产业园管理

委员会为本案被告、香河县人民政府为本案第三人，内容如下：
（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1、被告 2 于 2010 年 4 月签订的《合作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2）判令被告 1 立即向原告返还 92,194,480 元。
（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以 92,194,480 元为基数，自立案之日起计算至

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利息
暂计至 2020 年 4 月 10 日）。

（4）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本次反诉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反诉原告（本诉被告）
国兴环球土地整理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环球”）
住所地：河北省香河环保产业园区家居景观大道北侧规划 E6 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胡晓丹
（二）反诉被告（本诉原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江控股”、“公司”或“上市公司”）
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兴海大道 3046 号香江金融大厦 32 楼 -A1
法定代表人：翟美卿

（三）反诉诉讼机构
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反诉受理情况
近日，上市公司收到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国兴环球已缴纳反诉诉讼费，廊

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国兴环球与反诉被告（本诉原告）香江控股的纠
纷案件。

（五）反诉请求
1、请求法院判决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款项人民币 39,750,000.00 元，并支付相应的资

金占用利息。
2、请求法院判决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款项人民币 31,480,641.40 元 ,并支付相应的资金

占用利息。
（以上反诉请求金额合计人民币 71,230,641.40 元＜不含资金占用利息＞）
3、请求法院判决反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已在 2019 年年度报告中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

89,937,280 元。
（二）本次诉讼截止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

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法院生效的判决或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八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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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种子酒”）的股东付小铜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 35,398,2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38%，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林酒
业”）持有公司股份 15,296,1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3%。 以上股份已于 2020 年 4 月 7 日解除
限售并上市流通。 付小铜先生为柳林酒业实际控制人，柳林酒业是付小铜的一致行动人。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付小铜先生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155,900 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若计划减持期间金种子酒发生送红股、 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在窗口期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
不得减持期间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减持区间为自公司披露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
日后 6 个月内，且任意连续 90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种子酒”或“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收到
公司股东付小铜先生签署的《告知函》，因个人资金周转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持有安
徽金种子酒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付小铜 5%以 上非 第 一 大 股
东 35,398,230 5.38% 非 公 开 发 行 取 得 ：

35,398,23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
司 15,296,159 2.33% 付小铜为柳林酒业实际控制人

付小铜 35,398,230 5.38% 付小铜为柳林酒业实际控制人

合计 50,694,389 7.71%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 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柳林酒业 7,648,000 1.16% 2020/5/6～2020/11/2 5.20-7.48 2020/4/10
付小铜 200 0% 2020/4/23～2020/4/24 5.08-5.08 2020/4/10

上述减持股份计划、 减持股份进展以及减持股份结果等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 临 2020-005、2020-019、
2020-024、2020-030）。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 划 减 持
数量 （股）

计划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期

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 减 持 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付小铜
不 超 过 ：
13,155,900
股

不 超 过 ：
2%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13,155,900 股

2020/12/29 ～2021/
5/27 按市场价格 非 公 开 发

行
自身资金
需求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

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股东付小铜承诺：本次所认购金种子酒非公开发行股份 35,398,230 股自此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月内不予转让，并申请予以锁定。
如本次认购后，存在单独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 / 安排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的，本

人将与金种子酒联系并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2、陕西柳林酒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本次所认购金种子酒非公开发行股份 15,296,159 股自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月内不予转让，并申请予以锁定。
如本次认购后，存在单独或通过一致行动人协议 / 安排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的，本

人将与金种子酒联系并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安排、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

策变化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
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 公司将严格督促股东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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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交易内容：为加快旧城区改建步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

境，消除各类安全隐患，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整体征收颍州区文峰街道办事处安徽金种子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宗地， 项目位于： 清河东路（原莲花路） 以南、 沙河路以西， 占地面积
45157.8m?。 双方协商达成了一致，签订《阜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阜阳市颍州区
人民政府将补偿公司土地、房屋及附属物等费用共计 215,546,756.60 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已经 2020 年 12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加快旧城区改建步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根据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关于颍州区文峰街道办事处安
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宗地项目国有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阜州政征【2020】25
号）征收决定批准，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所属，位于清河东路（原莲
花路）以南、沙河路以西的宗地项目被纳入征收范围。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 590 号）、《阜阳市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办法》（阜政办【2011】26 号）和《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市
辖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政策的通知》（阜政办【2015】29 号）及相关法规政策，公司与阜阳
市颍州区人民政府签订了《阜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交易不属于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负责实施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宗地的征收和房屋拆

迁补偿工作。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此次列入被征收范围的宗地项目位于清河东路（原莲花路）以南、沙河路以西，占地面积

45,157.80 平方米（实际勘测定界）。其中：国有出让土地住宅用途，土地证号：阜州国用（2007）字
第 A1100114 号、阜州国用（2007）字第 A1100115 号，证载面积 37,960.80 平方米；国有出让土地
工业用途，土地证号：阜州国用（2007）字第 A1100113 号，证载面积 6,365.22 平方米；国有出让土
地商业用途，土地证号：阜州国用（2007）字第 A1100116 号，证载面积 1,177.89 平方米。

2、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安徽富友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拟被征收土地、房屋及附
属物等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房地产估价报告》皖富作[2020]字第（100）号，评估总值为
212,519,977.00 元。其中：土地资产估价为 193,949,836.00 元，建筑物估价为 15,133,898.00 元，附
属物估价为 3,436,243.00 元。（具体数据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附：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产权登记情况及估价结果表
序
号 土地位置 产权证号 地号 用途 面积（m?） 评估总价（元）

1 颍州区文峰办沙河路居委
会赵小庄莲花路以南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3 号 210105121251-1 工业 6365.22 2100523

2 颍州区莲花社区莲花路南
侧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6 号 210105111750 商业 1177.89 4474804

3 颍州区文峰办沙河路居委
会赵小庄莲花路以南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4 号 210105121251-2 住宅 25920 127941120

4 颍州区文峰办沙河路居委
会赵小庄莲花路以南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5 号 210105121265 住宅 12040.80 59433389

合计 45503.91 193949836
3、上述土地使用者和房屋所有权人均为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亊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4、 本次整体征收补偿款总额为 215,546,756.60 元人民币， 包含了被征收地块的土地补偿
金、房屋补偿金、附属物补偿金和一次性搬迁奖励费等。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甲方）与公司（乙方）签订了《阜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协议主要条款为：
1、补偿金额：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规定，甲方对被征收房屋补偿

各项费用合计金额 18,160,677.60 元； 征收的四宗地及地上构筑物、 附属物等补偿合计金额
197,386,079.00 元，共计金额为 215,546,756.60 元。

2、房屋交付及补偿费支付方式：乙方应当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 15 日内腾空被征收
房屋，将房屋及相关产权证件交给甲方完成搬迁，乙方完成搬迁经甲方验收后，甲方采取转账
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3、违约责任：按照国务院 590 号令，阜政发【2011】26 号，阜政办【2015】29 号文件及相关法
规政策执行。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收补偿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有利影响， 具体需视会计处理结果和补偿款项的实际

支付情况而定，影响金额等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进行持续信息披露。
六、其他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或相关人员，具体签署本次土地征收及补偿事宜的相关协议文本。
七、备查文件
1、《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关于颍州区文峰街道办事处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所

属宗地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阜州政征【2020】25 号）。
2、《阜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3、《房地产估价报告》皖富作【2020】字第（100）号。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0199� � � � � � � 证券简称：金种子酒 公告编号：临 2020-034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2020 年 12 月 7 日，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
3、会议由董事长贾光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土地征收及补偿事宜的议案》
为加快旧城区改建步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消除各类

安全隐患，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下发了《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关于颍州区文峰街道办事处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宗地项目国有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决定》（阜州政征 [2020]
25 号），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决定对颍州区文峰街道办事处公司所属宗地项目及地上建筑物
进行征收，征收范围为：位于清河东路（原莲花路）以南、沙河路以西的宗地项目 ，占地面积
45,157.80 平方米（实际勘测定界）。

（1）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① 公司此次列入被征收范围的宗地项目位于清河东路（原莲花路）以南、沙河路以西，占

地面积 45,157.80� m?（实际勘测定界）。 其中： 国有出让土地住宅用途， 土地证号： 阜州国用
（2007）字第 A1100114 号、阜州国用（2007）字第 A1100115 号，证载面积 37,960.80 平方米；国有
出让土地工业用途，土地证号：阜州国用（2007）字第 A1100113 号，证载面积 6,365.22 平方米；国
有出让土地商业用途，土地证号：阜州国用（2007）字第 A1100116 号，证载面积 1,177.89 平方米。

②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安徽富友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拟被征收土地、房屋及
附属物等相关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房地产估价报告》皖富作【2020】字第（100）号，评估总
值为 212,519,977.00 元。 其中：土地资产估价为 193,949,836.00 元，建筑物估价为 15,133,898.00
元，附属物估价为 3,436,243.00 元。（具体数据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附：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产权登记情况及估价结果表
序号 土地位置 产权证号 地号 用途 面积（m?） 评估总价（元）

1 颍州区文峰办沙河路居委
会赵小庄莲花路以南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3 号 210105121251-1 工业 6365.22 2100523

2 颍州区莲花社区莲花路南
侧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6 号 210105111750 商业 1177.89 4474804

3 颍州区文峰办沙河路居委
会赵小庄莲花路以南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4 号 210105121251-2 住宅 25920 127941120

4 颍州区文峰办沙河路居委
会赵小庄莲花路以南

阜 州 国 用 （2007） 字 第
A1100115 号 210105121265 住宅 12040.80 59433389

合计 45503.91 193949836
（2）协议的主要内容
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政府（甲方）与公司（乙方）签订了《阜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协议主要条款为：
① 补偿金额：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规定，甲方对被征收房屋补

偿各项费用合计金额 18,160,677.60 元； 征收的四宗地及地上构筑物、 附属物等补偿合计金额
197,386,079.00 元，共计金额为 215,546,756.60 元。

② 房屋交付及补偿费支付方式：乙方应当自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之日起 15 日内腾空被征收
房屋，将房屋及相关产权证件交给甲方完成搬迁，乙方完成搬迁经甲方验收后，甲方采取转账
方式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③ 违约责任：按照国务院 590 号令，阜政发[2011]26 号，阜政办[2015]29 号文件及相关法规
政策执行。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征收补偿可能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有利影响， 具体需视会计处理结果和补偿款项的实际

支付情况而定，影响金额等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进行持续信息披露。
（4）其他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相关人员，具体签署本次土地征收及补偿事宜的相关协议文本。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786� � � � � � � � � 证券简称：科博达 公告编号：2020-064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 2388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362,947,2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90.714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柯桂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6 人，董事陈耿、张良森、许敏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王永才、赵冬冬因工作原因请假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裴振东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2,751,974 99.9462 0 0.0000 195,246 0.0538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2,751,974 99.9462 0 0.0000 195,246 0.0538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362,751,974 99.9462 0 0.0000 195,246 0.053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厉超然女士为第二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 356,743,575 98.2907 是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
律师：潘琼、王履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185� � � � � � � �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20-108
转债代码：113586� � � � � � � � 转债简称：上机转债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陈念淮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 273,000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77%；监事杭岳彪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 273,000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77%；副总经理
王进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312,000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73,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3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46%。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6 日披露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40）。 自 2020 年 6 月 9 日起 6 个月内， 监事陈念淮先
生、 杭岳彪先生及副总经理王进昌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分别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不超过 52,500 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转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不
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 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
的公司总股本 178,365,00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2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 0.3 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7,076,800 元，转增 53,509,500 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
为 231,874,500 股。 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 ,监事陈念淮先生、杭岳彪先生及副总经理王进昌
先生持股分别增加至 273,000 股、273,000 股、及 312,000 股，本次减持计划中拟减持的数量分别
调整为 68,250 股、68,250 股、68,250 股。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披露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公司监事杭岳彪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4%。 减持后，
杭岳彪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 204,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83%。 杭岳彪先生本次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公司副总经理王进昌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6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4%。 减持后，王进昌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
243,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051%。 王进昌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9 日披露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
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监事陈念淮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 9,000 股 ,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9%； 监事杭岳彪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 6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4%；副总王进昌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 68,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94%。

2020 年 12 月 7 日， 公司接到监事陈念淮先生通知， 陈念淮先生的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
毕。

公司监事陈念淮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24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39%。 2020 年 12 月 7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59,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55%。 减持后， 陈念淮先生仍持有公司股份
204,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81%。 陈念淮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陈念淮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273,000 0.1177% IPO 前取得 ：150,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23,000 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包括历次送转股获授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
比例

陈念淮 68,200 0.0294% 2020/7/24 ～
2020/12/7

集 中
竞 价
交易

56.70 －
116.00 7,339,260 已完成 204,800 0.0881%

注：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完成第一期（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预留授予登记工作， 该预留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231,874,500 股增加至
232,509,000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8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披露的《关于第一期（2019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84）。 当前持股比例在尾数上与本次减持比例可能略有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12/8

股票代码：603799� � � �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0-089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第二大股东

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241,5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5%；其中已累计质押 105,3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 52.59%，占公司总股本的 9.23%。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山公司”）持有本公
司股份 155,328,3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1%；其中已累计质押 47,4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30.52%，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

●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及第二大股东大山公司合计累计质押
152,700,000 股，占其共同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2.95%，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8%。

一、本次股份解质情况
近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和第二大

股东大山公司的通知， 华友控股将其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1,160,000 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大山公司将其质押给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50,050,000 股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21,16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57%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5%

解质时间 2020 年 12 月 3 日

持股数量 200,241,513 股

持股比例 17.5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05,300,00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5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9.23%

股东名称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50,05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2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9%

解质时间 2020 年 12 月 3 日

持股数量 155,328,355 股

持股比例 13.6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47,400,000 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5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15%

本次华友控股与大山公司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化，公司将根
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华友控股与第二大股东大山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 � 合计持有公司

355,569,868 股，占公司总股本 31.16%。 截至本公告日，华友控股持有本公司股份 200,241,513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5%； 其中已累计质押 105,300,000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52.59%， 占公司总股本的 9.23%。 大山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155,328,35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1%； 其中已累计质押 47,400,000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30.52%，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5%。

截至本公告日，华友控股与大山公司合计累计质押 152,700,000 股，占其共同持有公司股份
总数的 42.95%，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8%。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021�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 2020-055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张刚（与公司第一大股东张德华为一

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4,313,14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35%,本次质押及累计质
押 2,000,000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46.37%；

张刚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德华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85,166,196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6.62%；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 82,853,056 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97.28%。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接到公司股东张刚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通知，股东张刚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其持有的公司 2,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分行的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 次 质
押股数

是 否 为
限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张刚 否 200 万 否 否
2020 年
12 月 4
日

2023 年
12 月 3
日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威
海分行

46.37% 0.63% 资金
周转

2、质押的部分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张刚 4,313,140 1.35% 0 2,000,000 46.37% 0.63% 0 0 0 0

张德华 80,853,056 25.27% 80,853,056 80,853,056 100% 25.27% 0 0 0 0

合计 85,166,196 26.62% 80,853,056 82,853,056 97.28% 25.90% 0 0 0 0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股东张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80,853,056 股，占合计所持

有股份比例 94.9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5.27%，融资余额为 40,000 万元；未来一年内将到期
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80,853,056 股， 占合计所持有股份比例 94.9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5.27%，融资余额为 40,000 万元。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股东张刚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
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3、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任何影响。
（2）可能对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产生的影响。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需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4、根据《股票质押合同》，股东张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的股票均不设置股票价格警戒

线和平仓线。 因此，张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票不会出现平仓风险。
公司股东张刚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在可控

范围之内，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影响。 公司将根据股东质押情况持
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7 日

● 报备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股票简称：玲珑轮胎 股票代码：601966�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0-117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SHANDONG LINGLONG TYRE CO., LTD.

（招远市金龙路 777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28 层 A02 单元）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

证券代码：603520� � � � �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0-115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 年 12 月 11 日
3.� 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3520 司太立 2020/12/8
二、 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对相关标的资产进行审计，

目前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工作，鉴于该项工作尚未
完成， 公司决定将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4:00 召开，股
权登记日不变。

三、 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 年 12 月 18 日 14 点 00 分
2.� 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 2020 年 12 月 18 日
至 2020 年 12 月 18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3.� 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 2020 年 11 月 26 日刊登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114）。

四、 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6-87718605
联系传真：0576-87718686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3858� � � � � � � �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0-11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为公司申请融资作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 10 亿元，并质押公司全资子公司通化谷红制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谷红”）100%股权为本次融资提供担保。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授
权代表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申请融资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

相关协议等。上述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 2017 年 12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
质押进行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1）。

2017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收到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
书》，通化谷红 100%的股权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质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7 年 12 月 29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全
资子公司股权完成质押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4 日，公司已经归还前述借款，并收到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公司持有的通化谷红的股权已全部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8 日


